
臺北市政府 101.04.26.  府訴字第 101090582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訴願人因違反健康食品管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0 年 11月 15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10

051555100號、100年 11月 22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10051555200號、100年 11月 24日北市衛藥

食字

第 10051577000號、100年 12月 12日北市衛食藥字第 10052409900號及 100年 12月 14日北

市衛食

藥字第 10052420200號等 5件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理由

一、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 14條第 1項及第 3項規定：「訴願

　　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訴願之提起，以原

　　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第 77條第 2款規定：「訴願事

　　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

　　」

　　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

　　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

　　第 74條規定：「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

　　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

　　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

　　前項情形，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法務部 92

　　年 4月 8日法律字第 0920011784號函釋：「主旨：關於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後段規

定

　　適用疑義乙案……說明：……二、查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後段規定：『期間之末日

　　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細繹其立法意旨，係考量立法當時國內

　　星期六上午，仍為行政機關之工作日。惟目前行政機關已遵照『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

　　辦法』，原則上以星期六與星期日為休息日，故上開規定已無適用機會，如期間之末日



　　為星期六者，應適用該法同條項前段規定，以星期日之次日（星期一）為期間末日。」

二、訴願人於民國（下同）100年 7月至 11月間於電視臺宣播「○○」（衛署健食字第 A00055

　　號）、「○○」（衛署健食字第 A00139號）、「○○」（衛署健食字第 A00126號）、「

　　○○」（衛署健食字第 A00008號）等 4項健康食品廣告（詳細宣播時間及宣播媒體如附

　　表所列共 128件），內容分別宣稱：「……壓力+分泌失調＝暴肥惡性循環…… 秋冬加

　　強排毒　拒絕脂肪陪過冬……甩開肥肉……」、「……改善發炎、出血、潰瘍及穿孔…

　　…修合糖尿病不易癒合的傷口……只要十分鐘胃痛問題得到舒緩……持續使用胃疾就能

　　徹底解決……」、「……六週增 60%海綿骨密度……二週增 80%軟骨（造骨酵素）活性

　　……僵直性類風濕關節炎　一個月後不需穿鐵衣……」、「……排毒的效果更是非常地

　　明顯……從嬰幼兒免疫力提升、慢性病改善、癌症的輔助治療……重建人體免疫系統，

　　增強心、肝、腎、抗氧化、抗腫瘤的排毒作用……」等文詞，案經原處分機關、行政院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新竹市衛生局、宜蘭縣政府衛生局、苗栗縣政府衛生局、高雄

　　市鼓山區衛生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及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查獲，因訴願人登記地址在本

　　市，上開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等機關乃函移原處分機關處理。案經原處分機關

　　於 100年 11月 9日及 11月 29日訪談訴願人之代表人○○○並製作調查紀錄表後，審認

前

　　揭健康食品廣告與行政院衛生署核准之內容不符，涉有虛偽、誇張之情事，違反健康食

　　品管理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

　　各項醫療衛生法規案件統一裁罰基準有關處理違反健康食品管理法統一裁罰基準等規定

　　，以 100年 11月 15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10051555100號、100年 11月 22日北市衛藥食字

第 1

　　0051555200號、100年 11月 24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10051577000號、100年 12月 12日北

市衛

　　食藥字第 10052409900號及 100年 12月 14日北市衛食藥字第 10052420200號等 5件裁處

書，

　　分別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　5 2萬元（共 15件違規健康食品廣告，第 1件處 10萬元

，

　　每增加 1件加罰 3萬元，合計 52萬元）、148 萬元（共 47件違規健康食品廣告，第 1

件

　　處 10萬元，每增加 1件加罰 3萬元，合計 148萬元）、103萬元（共 32件違規健康食品

廣告

　　，第 1件處 10萬元，每增加 1件加罰 3萬元，合計 10 3萬元）、70萬元（共 21件違規

健康



　　食品廣告，第 1件處 10萬元，每增加 1件加罰 3萬元，合計 70萬元）及 46萬元（共 13

件違

　　規健康食品廣告，第 1件處 10萬元，每增加 1件加罰 3萬元，合計 46萬元）罰鍰， 5件

裁

　　處書合計處 419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 101年 2月 3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

　　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三、查原處分機關 100年 11月 15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10051555100號裁處書係於 100年 11月

17日

　　送達、100年 11月 22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10051555200號裁處書係於 100年 11月 24日送

達、1

　　00 年 11月 24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10051577000號裁處書係於 100年 11月 28日送達、100

年 12

　　月 12日北市衛食藥字第 10052409900號裁處書係於 100 年 12月 14日送達、100年 12月

14日

　　北市衛食藥字第 10052420200號裁處書係於 100年 12月 16日送達，有送達證書影本 5份

附

　　卷可稽，而上開各裁處書說明五之（四）已載明提起訴願期間及受理訴願機關。準此，

　　訴願人若對該裁處書不服而提起訴願，應自該裁處書送達之次日（即分別為 100年 11月 1

　　8日、100年 11月 25日、100年 11月 29日、100年 12月 15日、100年 12月 17日）起

30 日內為

　　之；又訴願人地址在臺北市，並無在途期間扣除問題；是本件訴願人提起訴願之期間末

　　日分別為 100年 12月 17日，因是日為星期六，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規定，應以

次

　　星期一即 100年 12月 19日代之；100 年 12月 24日，因是日為星期六，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應以次星期一即 100年 12月 26日代之；100年 12月 28日（星期三） ；

101

　　年 1月 13日（星期五） ；101年 1月 15日，因是日為星期日，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第

4項

　　規定，應以次日即　101年 1月 16日代之。惟訴願人遲至 101年 2月 3日始經由原處分機

關

　　向本府提起訴願，有蓋妥原處分機關收文日期戳記之訴願書在卷可憑；是訴願人提起本

　　件訴願已逾法定不變期間，原處分業已確定，揆諸前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2 款，決定如主文

　　。

附表：

1.100年 11月 15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10051555100號裁處書

┌──┬──────┬──────┬──────┬──────┐

│編號│產品名稱　　│宣播時間　　│宣播媒體　　│查獲單位　　│

├──┼──────┼──────┼──────┼──────┤

│　1 │○○　　　　│100年 9月 19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49分　　│公司○○臺　│　　　　　　│

├──┼──────┼──────┼──────┼──────┤

│　2 │○○　　　　│100年 9月 19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9分　　│公司○○臺　│　　　　　　│

├──┼──────┼──────┼──────┼──────┤

│　3 │○○　　　　│100年 9月 20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23分　　│公司○○臺　│　　　　　　│

├──┼──────┼──────┼──────┼──────┤

│　4 │○○　　　　│100年 9月 20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1時 52分　　│公司○○臺　│　　　　　　│

├──┼──────┼──────┼──────┼──────┤

│　5 │○○　　　　│100年 9月 20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2分　　│公司○○臺　│　　　　　　│

├──┼──────┼──────┼──────┼──────┤

│　6 │○○　　　　│100年 9月 23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49分　　│公司○○臺　│　　　　　　│

├──┼──────┼──────┼──────┼──────┤

│　7 │○○　　　　│100年 9月 23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2分　　│公司○○臺　│　　　　　　│

├──┼──────┼──────┼──────┼──────┤

│　8 │○○　　　　│100年 9月 25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1時 52分　　│公司○○臺　│　　　　　　│

├──┼──────┼──────┼──────┼──────┤

│　9 │○○　　　　│100年 9月 26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9時 45分　　 │公司○○臺　│　　　　　　│



├──┼──────┼──────┼──────┼──────┤

│ 10 │○○　　　　│100年 9月 26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49分　　│公司○○臺　│　　　　　　│

├──┼──────┼──────┼──────┼──────┤

│ 11 │○○　　　　│100年 9月 26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9分　　│公司○○臺　│　　　　　　│

├──┼──────┼──────┼──────┼──────┤

│ 12 │○○　　　　│100年 9月 27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22分　　│公司○○臺　│　　　　　　│

├──┼──────┼──────┼──────┼──────┤

│ 13 │○○　　　　│100年 9月 28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25分　　│公司○○臺　│　　　　　　│

├──┼──────┼──────┼──────┼──────┤

│ 14 │○○　　　　│100年 9月 29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1時 52分　　│公司○○臺　│　　　　　　│

├──┼──────┼──────┼──────┼──────┤

│ 15 │○○　　　　│100年 9月 29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5時 49分　　│公司○○臺　│　　　　　　│

└──┴──────┴──────┴──────┴──────┘

2.100年 11月 22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10051555200號裁處書

┌──┬────┬─────┬─────┬─────┬────┐

│編號│產品名稱│宣播時間　│宣播媒體　│查獲單位　│ 備註　 │

├──┼────┼─────┼─────┼─────┼────┤

│　1 │○○　　│100年 9月 3 │○○股份有│行政院衛生│　　　　│

│　　│　　　　│日 14時 30分│限公司○○│署食品藥物│　　　　│

│　　│　　　　│　　　　　│臺　　　　│管理局　　│　　　　│

├──┼────┼─────┼─────┼─────┼────┤

│　2 │○○　　│100年 9月 8 │○○股份有│行政院衛生│同編號 4 │

│　　│　　　　│日 9時 52分 │限公司○○│署食品藥物│　　　　│

│　　│　　　　│　　　　　│臺　　　　│管理局　　│　　　　│

├──┼────┼─────┼─────┼─────┼────┤

│　3 │○○　　│100年 9月 8 │○○臺　　│高雄市政府│　　　　│

│　　│　　　　│日 14時 43分│　　　　　│衛生局　　│　　　　│



├──┼────┼─────┼─────┼─────┼────┤

│　4 │○○　　│100年 9月 8 │○○股份有│行政院衛生│同編號 2 │

│　　│　　　　│日 15時 52分│限公司○○│署食品藥物│　　　　│

│　　│　　　　│　　　　　│臺　　　　│管理局　　│　　　　│

├──┼────┼─────┼─────┼─────┼────┤

│　5 │○○　　│100年 9月 8 │○○股份有│行政院衛生│　　　　│

│　　│　　　　│日 16時 48分│限公司○○│署食品藥物│　　　　│

│　　│　　　　│　　　　　│臺　　　　│管理局　　│　　　　│

├──┼────┼─────┼─────┼─────┼────┤

│　6 │○○　　│100年 9月 9 │○○股份有│行政院衛生│　　　　│

│　　│　　　　│日 11時 48分│限公司○○│署食品藥物│　　　　│

│　　│　　　　│　　　　　│臺　　　　│管理局　　│　　　　│

├──┼────┼─────┼─────┼─────┼────┤

│　7 │○○　　│100年 9月 11│○○股份有│行政院衛生│　　　　│

│　　│　　　　│日 11時 18分│限公司○○│署食品藥物│　　　　│

│　　│　　　　│　　　　　│臺　　　　│管理局　　│　　　　│

├──┼────┼─────┼─────┼─────┼────┤

│　8 │○○　　│100年 9月 13│○○股份有│行政院衛生│　　　　│

│　　│　　　　│日 11時 49分│限公司○○│署食品藥物│　　　　│

│　　│　　　　│　　　　　│臺　　　　│管理局　　│　　　　│

├──┼────┼─────┼─────┼─────┼────┤

│　9 │○○　　│100年 9月 14│○○股份有│行政院衛生│　　　　│

│　　│　　　　│日 10時 48分│限公司○○│署食品藥物│　　　　│

│　　│　　　　│　　　　　│臺　　　　│管理局　　│　　　　│

├──┼────┼─────┼─────┼─────┼────┤

│ 10 │○○　　│100年 9月 16│○○股份有│高雄市鼓山│　　　　│

│　　│　　　　│日 15時 55分│限公司○○│區衛生所　│　　　　│

│　　│　　　　│　　　　　│臺　　　　│　　　　　│　　　　│

├──┼────┼─────┼─────┼─────┼────┤

│ 11 │○○　　│100年 9月 28│○○股份有│行政院衛生│　　　　│

│　　│　　　　│日 11時 49分│限公司○○│署食品藥物│　　　　│

│　　│　　　　│　　　　　│臺　　　　│管理局　　│　　　　│

├──┼────┼─────┼─────┼─────┼────┤



│ 12 │○○　　│100年 9月 29│○○股份有│臺中市政府│　　　　│

│　　│　　　　│日 13時 48分│限公司○○│衛生局　　│　　　　│

│　　│　　　　│　　　　　│臺　　　　│　　　　　│　　　　│

├──┼────┼─────┼─────┼─────┼────┤

│ 13 │○○　　│100年 9月 29│○○股份有│行政院衛生│　　　　│

│　　│　　　　│日 14時 29分│限公司○○│署食品藥物│　　　　│

│　　│　　　　│　　　　　│臺　　　　│管理局　　│　　　　│

├──┼────┼─────┼─────┼─────┼────┤

│ 14 │○○　　│100年 9月 30│○○股份有│苗栗縣政府│　　　　│

│　　│　　　　│日 12時 21分│限公司○○│衛生局　　│　　　　│

│　　│　　　　│　　　　　│臺　　　　│　　　　　│　　　　│

├──┼────┼─────┼─────┼─────┼────┤

│ 15 │○○　　│100年 10月 5│○○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日 14時 20分│限公司○○│局　　　　│　　　　│

│　　│　　　　│　　　　　│臺　　　　│　　　　　│　　　　│

├──┼────┼─────┼─────┼─────┼────┤

│ 16 │○○　　│100年 10月 5│○○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日 14時 31分│限公司○○│　　　　　│　　　　│

│　　│　　　　│　　　　　│臺　　　　│　　　　　│　　　　│

├──┼────┼─────┼─────┼─────┼────┤

│ 17 │○○　　│100年 10月 7│○○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日 10時 47分│限公司○○│　　　　　│　　　　│

│　　│　　　　│　　　　　│臺　　　　│　　　　　│　　　　│

├──┼────┼─────┼─────┼─────┼────┤

│ 18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10日 14時 48│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19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12日 10時 47│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20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14日 10時 20│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21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14日 14時 15│限公司○○│局　　　　│　　　　│

│　　│　　　　│分　　　　│臺　　　　│　　　　　│　　　　│

├──┼────┼─────┼─────┼─────┼────┤

│ 22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14日 14時 30│限公司○○│局　　　　│　　　　│

│　　│　　　　│分　　　　│臺　　　　│　　　　　│　　　　│

├──┼────┼─────┼─────┼─────┼────┤

│ 23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17日 10時 25│限公司○○│局　　　　│　　　　│

│　　│　　　　│分　　　　│臺　　　　│　　　　　│　　　　│

├──┼────┼─────┼─────┼─────┼────┤

│ 24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17日 10時 43│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25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17日 14時 28│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26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18日 10時 47│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27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18日 14時 48│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28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20日 10時 20│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29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20日 14時 23│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30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21日 10時 20│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31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21日 14時　│限公司○○│局　　　　│　　　　│

│　　│　　　　│　　　　　│臺　　　　│　　　　　│　　　　│

├──┼────┼─────┼─────┼─────┼────┤

│ 32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21日 14時 35│限公司○○│局　　　　│　　　　│

│　　│　　　　│分　　　　│臺　　　　│　　　　　│　　　　│

├──┼────┼─────┼─────┼─────┼────┤

│ 33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21日 14時 50│限公司○○│局　　　　│　　　　│

│　　│　　　　│分　　　　│臺　　　　│　　　　　│　　　　│

├──┼────┼─────┼─────┼─────┼────┤

│ 34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24日 14時 48│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35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25日 10時 39│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36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25日 14時 10│限公司○○│局　　　　│　　　　│

│　　│　　　　│分　　　　│臺　　　　│　　　　　│　　　　│



├──┼────┼─────┼─────┼─────┼────┤

│ 37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25日 14時 50│限公司○○│局　　　　│　　　　│

│　　│　　　　│分　　　　│臺　　　　│　　　　　│　　　　│

├──┼────┼─────┼─────┼─────┼────┤

│ 38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26日 10時 19│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39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26日 11時 50│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40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26日 14時 15│限公司○○│局　　　　│　　　　│

│　　│　　　　│分　　　　│臺　　　　│　　　　　│　　　　│

├──┼────┼─────┼─────┼─────┼────┤

│ 41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同編號 42│

│　　│　　　　│26日 14時 27│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42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同編號 41│

│　　│　　　　│26日 14時 35│限公司○○│局　　　　│　　　　│

│　　│　　　　│分　　　　│臺　　　　│　　　　　│　　　　│

├──┼────┼─────┼─────┼─────┼────┤

│ 43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同編號 44│

│　　│　　　　│26日 14時 50│限公司○○│局　　　　│　　　　│

│　　│　　　　│分　　　　│臺　　　　│　　　　　│　　　　│

├──┼────┼─────┼─────┼─────┼────┤

│ 44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同編號 43│

│　　│　　　　│26日 15時 50│限公司○○│局　　　　│　　　　│

│　　│　　　　│分　　　　│臺　　　　│　　　　　│　　　　│

├──┼────┼─────┼─────┼─────┼────┤



│ 45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27日 10時 10│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46 │○○　　│100年 10月 │○○股份有│原處分機關│　　　　│

│　　│　　　　│27日 14時 47│限公司○○│　　　　　│　　　　│

│　　│　　　　│分　　　　│臺　　　　│　　　　　│　　　　│

├──┼────┼─────┼─────┼─────┼────┤

│ 47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28日 16時　│限公司○○│局　　　　│　　　　│

│　　│　　　　│　　　　　│臺　　　　│　　　　　│　　　　│

├──┼────┼─────┼─────┼─────┼────┤

│ 48 │○○　　│100年 10月 │○○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31日 10時 26│限公司○○│局　　　　│　　　　│

│　　│　　　　│分　　　　│臺　　　　│　　　　　│　　　　│

├──┼────┼─────┼─────┼─────┼────┤

│ 49 │○○　　│100年 11月 1│○○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日 14時 50分│限公司○○│局　　　　│　　　　│

│　　│　　　　│　　　　　│臺　　　　│　　　　　│　　　　│

├──┼────┼─────┼─────┼─────┼────┤

│ 50 │○○　　│100年 11月 2│○○股份有│新竹市衛生│　　　　│

│　　│　　　　│日 15時 50分│限公司○○│局　　　　│　　　　│

│　　│　　　　│　　　　　│臺　　　　│　　　　　│　　　　│

└──┴────┴─────┴─────┴─────┴────┘

3.100年 11月 24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10051577000號裁處書

┌──┬──────┬──────┬──────┬──────┐

│編號│產品名稱　　│宣播時間　　│宣播媒體　　│查獲單位　　│

├──┼──────┼──────┼──────┼──────┤

│　1 │○○　　　　│100年 9月 1日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1時 52分　　│公司○○臺　│　　　　　　│

├──┼──────┼──────┼──────┼──────┤

│　2 │○○　　　　│100年 9月 1日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6時 49分　　│公司○○臺　│　　　　　　│



├──┼──────┼──────┼──────┼──────┤

│　3 │○○　　　　│100年 9月 2日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9分　　│公司○○臺　│　　　　　　│

├──┼──────┼──────┼──────┼──────┤

│　4 │○○　　　　│100年 9月 5日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49分　　│公司○○臺　│　　　　　　│

├──┼──────┼──────┼──────┼──────┤

│　5 │○○　　　　│100年 9月 5日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1時 53分　　│公司○○臺　│　　　　　　│

├──┼──────┼──────┼──────┼──────┤

│　6 │○○　　　　│100年 9月 5日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6時 49分　　│公司○○臺　│　　　　　　│

├──┼──────┼──────┼──────┼──────┤

│　7 │○○　　　　│100年 9月 6日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5分　　│公司○○臺　│　　　　　　│

├──┼──────┼──────┼──────┼──────┤

│　8 │○○　　　　│100年 9月 7日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55分　　│公司○○臺　│　　　　　　│

├──┼──────┼──────┼──────┼──────┤

│　9 │○○　　　　│100年 9月 8日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49分　　│公司○○臺　│　　　　　　│

├──┼──────┼──────┼──────┼──────┤

│ 10 │○○　　　　│100年 9月 8日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5時 50分　　│公司○○臺　│　　　　　　│

├──┼──────┼──────┼──────┼──────┤

│ 11 │○○　　　　│100年 9月 9日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30分　　│公司○○臺　│　　　　　　│

├──┼──────┼──────┼──────┼──────┤

│ 12 │○○　　　　│100年 9月 12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9時 53分　　 │公司○○臺　│　　　　　　│

├──┼──────┼──────┼──────┼──────┤

│ 13 │○○　　　　│100年 9月 12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22分　　│公司○○臺　│　　　　　　│



├──┼──────┼──────┼──────┼──────┤

│ 14 │○○　　　　│100年 9月 12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9分　　│公司○○臺　│　　　　　　│

├──┼──────┼──────┼──────┼──────┤

│ 15 │○○　　　　│100年 9月 13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8分　　│公司○○臺　│　　　　　　│

├──┼──────┼──────┼──────┼──────┤

│ 16 │○○　　　　│100年 9月 13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5分　　│公司○○臺　│　　　　　　│

├──┼──────┼──────┼──────┼──────┤

│ 17 │○○　　　　│100年 9月 14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22分　　│公司○○臺　│　　　　　　│

├──┼──────┼──────┼──────┼──────┤

│ 18 │○○　　　　│100年 9月 14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9分　　│公司○○臺　│　　　　　　│

├──┼──────┼──────┼──────┼──────┤

│ 19 │○○　　　　│100年 9月 14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5時 52分　　│公司○○臺　│　　　　　　│

├──┼──────┼──────┼──────┼──────┤

│ 20 │○○　　　　│100年 9月 15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1時 49分　　│公司○○臺　│　　　　　　│

├──┼──────┼──────┼──────┼──────┤

│ 21 │○○　　　　│100年 9月 15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50分　　│公司○○臺　│　　　　　　│

├──┼──────┼──────┼──────┼──────┤

│ 22 │○○　　　　│100年 9月 22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49分　　│公司○○臺　│　　　　　　│

├──┼──────┼──────┼──────┼──────┤

│ 23 │○○　　　　│100年 9月 25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47分　　│公司○○臺　│　　　　　　│

├──┼──────┼──────┼──────┼──────┤

│ 24 │○○　　　　│100年 9月 27日│○○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14時 50分　　│公司○○臺　│　　　　　　│



├──┼──────┼──────┼──────┼──────┤

│ 25 │○○　　　　│100年 9月 28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51分　　│公司○○臺　│　　　　　　│

├──┼──────┼──────┼──────┼──────┤

│ 26 │○○　　　　│100年 10月 3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21分　　│公司○○臺　│　　　　　　│

├──┼──────┼──────┼──────┼──────┤

│ 27 │○○　　　　│100年 10月 4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44分　　│公司○○臺　│　　　　　　│

├──┼──────┼──────┼──────┼──────┤

│ 28 │○○　　　　│100年 10月 5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5時 55分　　│公司○○臺　│　　　　　　│

├──┼──────┼──────┼──────┼──────┤

│ 29 │○○　　　　│100年 10月 7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8分　　│公司○○臺　│　　　　　　│

├──┼──────┼──────┼──────┼──────┤

│ 30 │○○　　　　│100年 10月 10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21分　　│公司○○臺　│　　　　　　│

├──┼──────┼──────┼──────┼──────┤

│ 31 │○○　　　　│100年 10月 12 │○○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14時 55分　　│公司○○臺　│　　　　　　│

├──┼──────┼──────┼──────┼──────┤

│ 32 │○○　　　　│100年 10月 14 │○○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15時 35分　　│公司○○臺　│　　　　　　│

└──┴──────┴──────┴──────┴──────┘

4.100年 12月 12日北市衛食藥字第 10052409900號裁處書

┌──┬──────┬──────┬──────┬──────┐

│編號│產品名稱　　│宣播時間　　│宣播媒體　　│查獲單位　　│

├──┼──────┼──────┼──────┼──────┤

│　1 │○○　　　　│100年 7月 29日│○○股份有限│行政院衛生署│

│　　│　　　　　　│15時 52分　　│公司○○臺　│食品藥物管理│

│　　│　　　　　　│　　　　　　│　　　　　　│局　　　　　│

├──┼──────┼──────┼──────┼──────┤



│　2 │○○　　　　│100年 8月 14日│○○股份有限│行政院衛生署│

│　　│　　　　　　│15時 51分　　│公司○○臺　│食品藥物管理│

│　　│　　　　　　│　　　　　　│　　　　　　│局　　　　　│

├──┼──────┼──────┼──────┼──────┤

│　3 │○○　　　　│100年 8月 22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9分　　│公司○○臺　│　　　　　　│

├──┼──────┼──────┼──────┼──────┤

│　4 │○○　　　　│100年 8月 24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8分　　│公司○○臺　│　　　　　　│

├──┼──────┼──────┼──────┼──────┤

│　5 │○○　　　　│100年 8月 24日│○○股份有限│行政院衛生署│

│　　│　　　　　　│14時 49分　　│公司○○臺　│食品藥物管理│

│　　│　　　　　　│　　　　　　│　　　　　　│局　　　　　│

├──┼──────┼──────┼──────┼──────┤

│　6 │○○　　　　│100年 8月 25日│○○股份有限│行政院衛生署│

│　　│　　　　　　│9時 52分　　 │公司○○臺　│食品藥物管理│

│　　│　　　　　　│　　　　　　│　　　　　　│局　　　　　│

├──┼──────┼──────┼──────┼──────┤

│　7 │○○　　　　│00年 8月 26日 │○○股份有限│行政院衛生署│

│　　│　　　　　　│11時 53分　　│公司○○臺　│食品藥物管理│

│　　│　　　　　　│　　　　　　│　　　　　　│局　　　　　│

├──┼──────┼──────┼──────┼──────┤

│　8 │○○　　　　│100年 8月 26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8分　　│公司○○臺　│　　　　　　│

├──┼──────┼──────┼──────┼──────┤

│　9 │○○　　　　│100年 10月 7日│○○股份有限│苗栗縣政府衛│

│　　│　　　　　　│11時 52分　　│公司○○臺　│生局　　　　│

│　　│　　　　　　│　　　　　　│○○臺　　　│　　　　　　│

├──┼──────┼──────┼──────┼──────┤

│ 10 │○○　　　　│100年 10月 18 │○○股份有限│宜蘭縣政府衛│

│　　│　　　　　　│日 10時 45分　│公司○○臺　│生局　　　　│

├──┼──────┼──────┼──────┼──────┤

│ 11 │○○　　　　│100年 10月 20 │○○股份有限│宜蘭縣政府衛│



│　　│　　　　　　│日 15時 44分　│公司○○臺　│生局　　　　│

├──┼──────┼──────┼──────┼──────┤

│ 12 │○○　　　　│100年 11月 1日│○○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14時 10分　　│公司○○臺　│　　　　　　│

├──┼──────┼──────┼──────┼──────┤

│ 13 │○○　　　　│100年 11月 1日│○○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15時 25分　　│公司○○臺　│　　　　　　│

├──┼──────┼──────┼──────┼──────┤

│ 14 │○○　　　　│100年 11月 2日│○○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14時 50分　　│公司○○臺　│　　　　　　│

├──┼──────┼──────┼──────┼──────┤

│ 15 │○○　　　　│100年 11月 2日│○○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15時 15分　　│公司○○臺　│　　　　　　│

├──┼──────┼──────┼──────┼──────┤

│ 16 │○○　　　　│100年 11月 10 │○○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日 14時 10分　│公司○○臺　│　　　　　　│

├──┼──────┼──────┼──────┼──────┤

│ 17 │○○　　　　│100年 11月 10 │○○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日 15時 25分　│公司○○臺　│　　　　　　│

├──┼──────┼──────┼──────┼──────┤

│ 18 │○○　　　　│100年 11月 11 │○○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日 14時　　　│公司○○臺　│　　　　　　│

├──┼──────┼──────┼──────┼──────┤

│ 19 │○○　　　　│100年 11月 11 │○○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日 14時 10分　│公司○○臺　│　　　　　　│

├──┼──────┼──────┼──────┼──────┤

│ 20 │○○　　　　│100年 11月 11 │○○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日 15時 10分　│公司○○臺　│　　　　　　│

├──┼──────┼──────┼──────┼──────┤

│ 21 │○○　　　　│100年 11月 11 │○○股份有限│新竹市衛生局│

│　　│　　　　　　│日 15時 35分　│公司○○臺　│　　　　　　│

└──┴──────┴──────┴──────┴──────┘

5、100年 12月 14日北市衛食藥字第 10052420200號裁處書



┌──┬──────┬──────┬──────┬──────┐

│編號│產品名稱　　│宣播時間　　│宣播媒體　　│查獲單位　　│

├──┼──────┼──────┼──────┼──────┤

│　1 │○○　　　　│100年 11月 1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22分　　│公司○○臺　│　　　　　　│

├──┼──────┼──────┼──────┼──────┤

│　2 │○○　　　　│100年 11月 1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1時 52分　　│公司○○臺　│　　　　　　│

├──┼──────┼──────┼──────┼──────┤

│　3 │○○　　　　│100年 11月 2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12分　　│公司○○臺　│　　　　　　│

├──┼──────┼──────┼──────┼──────┤

│　4 │○○　　　　│100年 11月 3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21分　　│公司○○臺　│　　　　　　│

├──┼──────┼──────┼──────┼──────┤

│　5 │○○　　　　│100年 11月 4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6分　　 │公司○○臺　│　　　　　　│

├──┼──────┼──────┼──────┼──────┤

│　6 │○○　　　　│100年 11月 4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48分　　│公司○○臺　│　　　　　　│

├──┼──────┼──────┼──────┼──────┤

│　7 │○○　　　　│100年 11月 7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21分　　│公司○○臺　│　　　　　　│

├──┼──────┼──────┼──────┼──────┤

│　8 │○○　　　　│100年 11月 7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1時 51分　　│公司○○臺　│　　　　　　│

├──┼──────┼──────┼──────┼──────┤

│　9 │○○　　　　│100年 11月 7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50分　　│公司○○臺　│　　　　　　│

├──┼──────┼──────┼──────┼──────┤

│ 10 │○○　　　　│100年 11月 8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4時 51分　　│公司○○臺　│　　　　　　│

├──┼──────┼──────┼──────┼──────┤



│ 11 │○○　　　　│100年 11月 9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5分　　 │公司○○臺　│　　　　　　│

├──┼──────┼──────┼──────┼──────┤

│ 12 │○○　　　　│100年 11月 9日│○○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10時 22分　　│公司○○臺　│　　　　　　│

├──┼──────┼──────┼──────┼──────┤

│ 13 │○○　　　　│100年 11月 10 │○○股份有限│原處分機關　│

│　　│　　　　　　│日 14時 51分　│公司○○臺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　立　文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覃　正　祥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6　　　　日市長　郝龍斌　請

　　　　　　　　　　　　　　　　　　　　　　　　　　　　　　　　　　　　　　　假

　　　　　　　　　　　　　　　　　　　　　　　　　　　　　　副市長　陳威仁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